深圳市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量化考核验收评分标准
（2005年12月）

所名：______              考评组：__________________             总分：______
	考核项目
	考核基本内容
	总分
	评分标准
	扣分原因
	得分

	一民主管理制度十分
	（1）组织机构
	律师事务所内部是否有健全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3分)和规范的工作制度（2分）。
	5分
	每缺1个机构扣1分；制度不规范的扣1分；没有制度的扣2分。
	
	

	
	（2）管理效能
	各种组织机构是否正常行使职能，各种工作制度是否有效执行（2分）；是否定期召开合伙人（合作人）会议和全体律师大会，切实行使合伙人（合作人）会议的各种职权（2分）；是否保证政令畅通，按时参加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各种会议、学习活动并贯彻落实，积极参加律师协会组织的各项业务培训和活动（1分）。
	5分
	机构运作不正常的扣1分，制度执行不好的扣1分；无召开合伙人会议的扣1分，无召开全体律师大会的扣1分；不参加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组织的各种会议、活动的扣1分。
	
	

	 二 人员管理制度     二十分
	（3）聘用律师制度
	聘用律师有无签订聘用合同（3分）；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公正、明确、完整，按规定投保执业责任险、社会保险等险种（2分）。
	5分
	聘用律师合同不全的扣1分，超过50%的律师没有合同的扣3分；合同内容不完整扣1分；未购买执业保险的扣1分；未购买社会保险的扣1分。
	
	

	
	（4）聘用其他工作人员制度
	聘用其他工作人员有无签订聘用合同（3分）；按照相关法规要求，为工作人员购买社会劳动保险，保障聘用人员获得相应的工作条件、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待遇、福利待遇、申诉和控告的权利（2分）。
	5分
	聘用合同不全的扣1分，超过50%工作人员没有合同的扣3分；合同内容不完整或没有投保内容的扣1分；有未购买社会保险的扣1分；全部未购买的扣5分。
	
	

	  二人员管理制度 二十分
	（5）学习培训制度
	有无制定完善的学习培训计划和内容（3分），并组织学习培训（2分）。
	5分
	没有计划、内容的各扣1.5分；没有组织学习培训的扣2分。
	
	

	
	（6）投诉查处制度
	有无制定投诉查处制度（3分），有无专人负责投诉查处工作1分；是否积极配合管理部门调查处理投诉1分。
	5分
	没有投诉查处制度的扣3分。无专人负责的扣1分；不积极配合管理部门调查处理投诉的扣1分。
	
	

	
	注：检查中，查出有指派非律师或非本所律师身份执业的，每人次扣5分，累计扣完20分为止。

	三

业务管理制度

六十五分
	（7）收案审查制度
	是否由律师所统一接受委托（2分）；统一进行收案审查(2分)；有专人负责收案登记管理（1分）。
	5分
	没有统一审查的扣2分；没有专人负责收案登记管理的扣1分。无收案登记记录的扣1分；实际合同与登记不符的每个合同扣1分，累计扣完5分为止。
	
	

	
	（8）印章管理制度
	有无专人负责保管印章（2分）；印章使用有无相应的审查制度（2分）；使用印章有否登记1分。
	5分
	没有专人保管的扣2分；没有审查制度的扣3分，制度执行不好扣2分；使用印章不登记或登记内容不全的扣1分。
	
	

	
	（9）公文管理制度
	律师所的所函、介绍信由专人保管（2分）并留有存根（1分），使用有无相应的审查制度（2分）。
	5分
	没有专人保管的扣1分；不留存根扣2分；没有审查制度扣3分；审查未签字的扣1分。
	
	

	
	（10）利益冲突审查制度
	律师所接受委托时，有无利益冲突审查制度（5分）。
	5分
	没有此制度的扣5分；无具体审查负责人的扣2分；制度执行不好扣2分。
	
	

	
	（11）合同责任制度
	律师所在签订委托代理（辩护）合同时，有无明晰双方的权利义务（2分）；对律师所应提供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应尽的责任和应收的费用要明确，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后果有无如实陈述（3分）。
	5分
	双方权利义务不明晰的扣2分；律师所责任和收费以及风险陈述不明确的扣3分。
	
	

	三

业务管理制度

六十五分
	（12）诚信执业制度
	有无对客户进行不诚实的广告、宣传、许诺（2分）；有无按时出庭参加诉讼及按合同约定提供其它法律服务（3分）。
	5分
	作不诚实的广告、宣传、许诺的扣2分；未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不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扣3分；
	
	

	
	（13）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有无服务质量跟踪管理制度（3分）及其相关记录（2分）。
	5分
	没有服务质量跟踪制度的扣3分；无质量

跟踪负责人的扣1分；没有服务质量跟踪记录的扣1分。
	
	

	
	（14）收费管理制度
	有无上墙公示、业务收费标准（2分）有无按照司法部、省司法厅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律师服务收费的规定统一收取费用（3分）。
	5分
	没有公示、收费标准的扣1分；存在不按司法部、省司法厅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律师服务收费的规定统一收取费用情形的扣1分至3分。
	
	

	
	（15）重大、复杂、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和报告制度
	有无重大、复杂、疑难案件集体讨论制度（3分）对重大群体性敏感案件，有无按照市司法局《关于加强律师办理重大群体性敏感案件报告制度的通知》（深司[2004]170号）的要求上报（2分）。
	5分
	没有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的扣3分；没有按照要求上报重大案件的每宗扣3分，扣完5分为止。
	
	

	
	（16）业务档案管理制度
	律师所有无统一的档案室或档案柜（2分）；指派专人负责管理（1分）；律师业务档案有无做到一案一卷，每卷一号，归档符合规定要求，并设立符合本所条件的案卷内容归档检索方式，建立业务档案借阅、统计制度（2分）。
	5分
	没有统一的档案室（柜）的扣2分；没有专人负责管理的扣1分；没有按照规定归档的扣2分。
	
	

	
	（17）过错责任赔偿制度
	有无制定操作性较强的过错责任承担赔偿制度（5分）。
	5分
	没有制度的扣5分；有制度但没实际执行的扣3分。
	
	

	三业务管理制度六十五分
	（18）统计制度
	有无按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要求，及时、准确统计出各项业务数据并上报（5分）。
	5分
	不上报的扣5分。
	
	

	
	（19）证照管理员制度
	有无固定的证照管理员（3分）；统一由证照管理员到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办理律师所和律师的各项律师管理业务（2分）。
	5分
	没有固定证照管理员的扣3分；不是由证照管理员到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办理律师所和律师的各项律师管理业务的扣2分。
	
	

	四

财务管理制度

三十五分
	（20）财务人员制度
	有无规范的财务制度（5分）。
	5分
	没有财务制度的扣3分；没有会计、出纳或一人兼两职的扣2分。
	
	

	
	（21）统一收费制度
	是否由律师所统一收费并开具发票（5分）。
	5分
	收费及发票无专人负责的扣2分；本次检查出收费不开发票1次扣2分，累计扣完5分为止。
	
	

	
	（22）统一入帐制度
	有无依法开设银行帐户（2分），所有业务收入有无统一如实入帐（3分）。
	5分
	不依法开立银行帐户的扣2分；有1例业务收入没有统一入帐的扣1分，3宗以上没有入帐的扣5分。
	
	

	
	（23）分配制度
	有无健全的分配制度（5分）。
	5分
	没有分配制度的扣2分；制度执行不好的扣1至3分。
	
	

	
	（24）纳税制度
	有无依法纳税（5分）。
	5分
	曾被税务机关罚款的扣5分。
	
	

	
	（25）基金制度
	有无建立事业发展基金（2分）、执业风险（1分）、社会保障（1分）和培训基金制度（1分）。
	5分
	没有建立事业发展基金、执业风险、社会保障和培训基金制度的分别扣2、1、1、1分。
	
	

	
	（26）财务公开制度
	财务有无向合伙人（合作人）公开（5分）。
	5分
	没有财务公开制度的扣3分，制度执行不好的扣2分。
	
	

	五

其他管理制度

二十分
	（27）党务制度
	有无按照要求建立健全党组织（3分）；是否正常开展党组织活动（2分）。
	5分
	没有按照要求建立党支部的扣3分；没有正常开展党组织活动的扣2分。
	
	

	
	（28）规范律师与法官的关系
	在诉讼活动中有无自觉维护与法官之间的正当交往关系，做到不向法官送礼、行贿，不请法官旅游、娱乐等（5分）。
	5分
	向法官送礼、行贿，请法官旅游、娱乐的扣5分。
	
	

	
	（29）材料申报制度
	律师所或律师有无向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重要事实。
	5分
	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重要事实的扣5分。
	
	

	
	（30）先进性教育活动
	有无制订先进性教育活动实施计划（1分）；有无组织党员律师进行学习和查摆摆问题（2分）；有无针对问题进行整改（2分）。
	5分
	没有实施计划的扣1分，未组织党员律师学习和查摆问题的扣2分，无针对问题进行整改的扣2分。
	
	


说明：

一、分数分配如下：第一项10分，第二项20分，第三项65分，第四项35分，第五项20分，共150分。

二、律师事务所（含律师）被投诉扣分标准为：有效投诉的一次扣5分，给予行业处分的1次扣8分，给予行政处罚的1次扣10分。

三、行政处罚、行业处分的时间为2005年1月至12月，以前的不纳入本次检查验收范围。

四、2005年1月至12月，律师事务所（含党支部）获得司法部或全国律协授予的荣誉称号的，每个称号加8分，获得省司法厅或省律协授予的荣誉称号的，每个称号加5分。律师个人获得司法部或全国律协授予的荣誉称号的，每个称号给律师事务所加3分；获得省司法厅或省律协授予的荣誉称号的，每个荣誉称号给律师事务所加2分。

五、总分不够90分的，由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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